
      111 學年度全能藝術家學分學程錄取同學名單 111.08.03 

編號 系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

01 美術系 四美二 B D101307** 陳○昕 

02 音樂系 七音五 A 7060507** 呂○瑩 

03 
舞蹈系 

七舞五 A 7060709** 李○瑛 

04 七舞五 A 7060715** 潘○箴 

注意事項 

1.修讀「全能藝術家學分學程」課程之同學單學期總修課學分數(含學分學程學分) 

  不得超過 25 學分(四技 16~25 學分； 七技 12~25 學分) 

2.「全能藝術家學分學程」採用隨班附讀方式修讀，同學應於每學期選課期間依教務處選

課規範自行選讀相關課程。 

3.欲修讀他系七年一貫制課程，僅能修讀六、七年級相關課程，但唯獨四年制課程不在此限。 

4.修讀本學分學程時請依照課程一覽表修讀備註說明選課。 

 


